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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并考虑次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进展与需求，以及对本协
定各项机制的平衡遵守，批准相关规则，并确定逐步协调经济法规及成员国´ 对外贸易监
管与促进工具和机制的日期，这些法规和机制影响本协定为创建次区域市场所预见的各项
机制。

第五十六条
成员国应在其国家发展计划和经济政策制定中纳入必要措施，以确保遵守前述条款。

第四章：工业发展计划
第五十七条

成员国承诺推动工业发展的共同进程，以实现以下目标：
a.�工业活动的扩张、专业化、多样化及促进；b.�规模经济的发展；c.�最优利用区域内可用
资源，特别是通过自然资源的工业化；d.�生产力的提高；e.�次区域工业企业之间更高程度
的关系、联系和互补性；f.�利益的公平分配；以及g.�次区域工业在国际背景中更高程度的
参与。

第五十八条
关于前条，以下构成工业一体化模式：

a.�工业一体化计划；�b.�工业互补协议；以及�c.�
工业一体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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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部分

关于工业一体化计划
第59条

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通过工业一体化计划，优先促进具有行业或跨行业范
围的新工业生产，且至少应有四个成员国参与。

计划应包括以下条款：
a.�具体目标；b.�确定计划涉及的产品；c.�根据计划所涉行业的特点，在次区域国家内确定
生产设施的选址，在此情况下，必须包括不鼓励在未被分配优势的国家进行生产的承诺规
则；d.�关税减免计划，可针对不同国家和产品提供不同的实施税率；e.�共同对外关税；f.�
在次区域范围内协调新投资并确保其融资的措施；g.�协调直接影响计划的政策方面；h.�可
增强产业关联并促进计划目标实现的补充措施；i.�在协定被废止的情况下，计划所产生的
权利和义务的维持期限。

第六十条
在工业一体化计划中，非参与国应遵守以下条件：

a.�当这些计划所涉产品属于保留产品清单时，该国可将其保留在原位，但需承诺在不超过
计划为此规定的时间内改进关税减免计划或共同最低对外关税（视情况而定）；且

b.�对于其他产品，依照本协定的一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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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条

未参与工业一体化计划的国家可随时申请加入，在此情况下，委员会应按照第26条b
款规定的投票制度批准该加入的条件。在相关提案中，委员会应考虑参与国与非参与国之
间进行的谈判。

B节
关于工业互补协议

第六十二条
工业互补协议应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工业专业化，并可由两个或更多成员国签署和执行。

此类协议必须通知委员会。
关于前款规定，协定可包含诸如生产分配、联合生产、生产能力分包、市场协议及联

合外贸操作等措施，以及其他能促进生产过程和企业活动更好衔接的措施。

工业互补协议应具有临时性质，除确定协议所涉产品及参与成员国权利义务的到期日
外，还可包含关于关税待遇、贸易法规及设立优惠幅度的特殊措施，这些措施不适用于非
参与国，前提是该等措施代表与现有互惠交换条件同等或更优的水平。在此情况下，应确
定适用于第三国的关税。

第六十三条
对于工业互补协议所涉产品，应适用以下规则：

a.�若产品属于保留产品清单，参与国和非参与国均可将其保留在清单内；及�b.�对于其他
产品，非参与国应适用本协定的一般规则。

第64条
未参与互补性协议的国家可随时申请加入，在此情况下，所述加入条件须经参与国批

准。这些条件应通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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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部分

关于工业一体化项目
第六十五条

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批准工业一体化项目。这些项目应针对特定产品或产
品系列（优选新产品），通过集体合作政策并所有成员国共同参与实施。

在实施这些项目时，除其他外，应执行以下任务：
a.�可行性和设计研究；b.�提供设备、技术援助、技术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优选次区域原产）；
c.�安第斯开发公司通过融资或股权提供支持；d.�与国际企业家和政府机构进行联合谈判，
以获取外国资金或技术转让。

工业一体化项目应根据相应行业或产业的特点，在必要时包含关于生产设施在成员国
境内选址的条款，并可包含促进产品进入次区域市场的条款。

对于位于玻利维亚或厄瓜多尔的特定项目，委员会应制定临时性、排他性的关税待遇，
以改善此类产品进入次区域市场的条件。对于次区域内未生产的产品，若将其纳入此类，
则应包含对第75条第1款规定的不可撤销性原则的例外条款。

其他规定
第66条

在实施工业一体化模式时，委员会与总秘书处应充分考虑中小型工业的现状及需求，
特别是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
a.�现有公司的装机容量；b.�生产设施的安装、扩张、现代化或转换所需的财务和技术需求；
c.�在同类公司之间建立联合营销、技术和研究系统以及其他合作形式的前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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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员工培训要求。

第六十七条
工业一体化模式可预见产业合理化行动，旨在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利用，并达到更高

的生产力和效率水平。
第六十八条

总秘书处可实施或推动合作行动，包括促进产业合理化和现代化的行动，以支持该领
域的任何活动，特别是次区域中小型工业，旨在促进成员国的工业发展。这些行动应优先
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开展。

第六十九条
当总秘书处认为适当时，并在其定期评估中，应向委员会提出其认为对确保成员国公

平参与本章所涵盖的工业一体化模式、其实施及目标实现至关重要的措施。

第七十条
委员会和总秘书处有责任与安第斯开发公司保持充分协调，并安排其他任何国家或国

际机构的协助，其技术和财政贡献被认为有利于以下方面：

a.�促进政策协调和投资联合规划；b.�引导更多资金用于解决成员国在产业整合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c.�推动因不同工业一体化模式实施而产生的投资项目的融资；d.�扩大、现代化或
改造可能因贸易自由化而受到不利影响的工业设施。

第五章：关税减免计划
第71条

关税减免计划的目标是消除影响源自任何成员国领土的产品进口的各种征税和限制。


